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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未成年人結婚法定代理人同意書
茲同意未成年子女             與             結婚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本書約為憑，並據以申報結婚登記。
此致
桃園市桃園區戶政事務所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統一號碼 ： 
戶 籍 地 址：    縣市   鄉鎮 市區   里鄰    路（街）段　　　　巷弄　　號之樓　
聯 絡 電 話：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統一號碼 ： 
戶 籍 地 址：　 縣市 　 鄉鎮市區   里鄰    路（街）段　　　　巷弄　　號之樓　
聯 絡 電 話：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說明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依法律之規定，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，得不由本人自寫，但必須親自簽名。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，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。民法第981條規定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。
